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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智慧石油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

法律意见书 

致：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日常经

营重大合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其全资子公司智慧石油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智慧石油”）

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海油”）签署《中国渤海 09/17 合同区

石油合同》（下称“《石油合同》”）之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等问题出具法律意

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需的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承诺其所提供

的文件、材料以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虚假

和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

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仅就智慧石油本次签署《石油合同》所涉及的合法性、真

实性和有效性等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

签署《石油合同》必需文件予以公告，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谨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中国海油（原名称中国海

洋石油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1043E，住所为北京市东城

区朝阳门北大街 25 号，法定代表人为杨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380000 万元，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为“组织石油、天然气、煤层

气、页岩油、页岩气勘探、开发、生产及销售，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和天然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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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利用及产品的销售和仓储，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管道

管网输送，化肥、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相关业务，为石油、天然气及

其他地矿产品的勘探、开采提供服务，工程总承包，与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

和生产相关的科技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原油、成品油进口，

补偿贸易、转口贸易；汽油、煤油、柴油的批发（限销售分公司经营，有效期至

2022 年 02 月 20 日）；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机电产品国际招标；风能、

生物质能、水合物、煤化工和太阳能等新能源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成立日期为 1983 年 2 月 25 日，营业期限为 1983 年 2 月 25 日至长期。

中国海油已提交了 2017 年年度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中国海油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公司，享有在对外合作海区

内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 

二、 交易对方签署合同的合法主体资格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中国海油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国海油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备签署《石油合同》的合法主体

资格。 

三、 合同签署和合同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一) 合同签署的真实性 

智慧石油法定代表人周锦明代表智慧石油在《石油合同》上签字；中国海油

的授权代表谢玉洪代表中国海油在《石油合同》上签字。 

本所律师认为，双方的签约代表具备合法代表各方签约的法定权限或委托权

限，系自愿签字，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签署真实。 

(二) 合同内容的合法性、有效性 

经核查，《石油合同》已由智慧石油与中国海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合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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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合同》的合同主体为智慧石油与中国海油，其中，智慧石油系根据英

属维尔京群岛法律成立且有效存续的法人，中国海油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成立且有效存续的法人。上述合同主体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合同主体资格合法、真实、有效。 

2、 合同标的 

合同双方以合作开采石油资源为目的对合同区内可能存在的石油进行勘探、

开发和生产。 

3、 合同条款 

《石油合同》包括前言、定义、合同宗旨、合同区、合同期限、合同区面积

撤销、最低限度勘探工作义务和预期的最低限度勘探费用、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作业者、国家公司的协助、工作计划和预算、商业价值的确定、资金筹措和费用

回收、原油的生产和分配、原油的质量、数量及价格、优先使用中国的人员、物

资和服务、对中国的人员的培训和技术转让、资产和资料所有权、伴生天然气和

非伴生天然气、会计、审计和人员费用、税收、保险、保密、转让、环境保护和

安全、不可抗力、协商和仲裁、合同的生效、终止和解除、适用法律、合同文字

和工作语言、其他等必要的条款。 

经核查，《石油合同》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署的，系双方真实的

意思表示；该合同已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该合同的内容没有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智慧石油与中国海油签署的《石油合同》真实、合法、

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合同其他签署方的基本情况真实、有效；其他签署方

具备签署《石油合同》的合法主体资格；《石油合同》的签署真实、有效；合同

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真实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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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

全资子公司智慧石油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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